资产处置公开交易意向受让方告知书
各意向受让方：
为规范资产处置公开交易行为，明确交易双方权利义务，保障处置工作合规、安全、有序推进，现就本次资产公开交易相关重要事项告知如下，请务必仔细阅读、严格遵守：
一、费用承担事项
本次资产交易仅为标的资产成交价款，意向受让方成功竞得后，须自行承担与资产相关的全部后续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交接、拆除、搬运、现场清理、运输、环保处理、林业绿化（含树木采伐、移栽、养护等）等所有费用，转让方不承担任何上述额外费用，亦不提供任何费用补偿或垫付。
二、安全责任事项
1.受让方须对资产交割、拆除、搬运、运输等全流程安全负全部责任，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、消防、环保等法律法规，落实安全防护与风险防控措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、火灾、爆炸、环境污染等一切安全事故与法律责任，均由受让方自行承担，转让方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与赔偿责任。
3.受让方须自行配备合格作业人员与安全防护设备，接受转让方现场安全监督，对违规行为立即整改。
三、资产交割与现场管理事项
1.资产严格按现状交割，以现场实物与交接清单为准，意向受让方应提前现场踏勘，充分了解资产状况，成交后不得以资产现状为由提出异议。
2.严格按照交接清单与划定范围进行拆除、搬运，严禁超范围拆除、私自拆卸、偷盗、侵占清单外资产或设施，严禁损坏场地、管线、建（构）筑物。
3.交割过程须全程清晰可控，双方现场共同清点、确认、签字，明确交接时点与责任边界，做到账实相符、手续完备。
4.作业期间服从现场管理，文明施工，及时清理垃圾，保持现场整洁，不得影响正常生产办公秩序。
四、违规责任
凡违反本告知书规定，存在超拆、偷盗、违规作业、拒不整改等行为的，转让方有权中止交接、没收保证金、合同履约金，并追究相应经济赔偿与法律责任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本告知书为资产处置公开交易的组成部分，意向受让方参与竞买即视为已充分阅读、理解并完全接受本告知书全部条款。



意向受让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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